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结果

公示反馈表
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

	所在分院
	
	班    级
	

	申请学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   要

问   题
	

	分  院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（签 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工作部

意  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（签 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备  注
	反馈表请以分院为单位交至行政楼A207。
若有异议，可反映至邮箱：dfxydekt@126.com，学生工作部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。


